东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东至县 2022 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东至经济开发区、大渡口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县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经县政府同意，现将《东至县 2022 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 印发给你们， 请认真贯彻落实。
2022年4月14日
[bookmark: bookmark0]东至县2022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
为做好全县今年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最大限度避免或减少灾害造成的损失，根据《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和《安徽省地质灾害防治管理办法》，结合2022年汛前调查情况，制定本方案。
一、2021年全县地质灾害防治概况
2021年全县组织开展了地质灾害汛前调查、汛中排查和汛 后核查的“三查”工作。汛期全县共发布地质灾害橙色预警信息 2次、黄色预警信息21次，未发生灾情险情和人员伤亡。全年 完成了葛公镇徽道村双胜组等7处地质灾害隐患点避让搬迁，15 户42人脱离了地质灾害威胁；完成香隅镇中棚等6处地质灾害 排危除险项目；完成泥溪镇泥溪村罗冲组虎形洼地质灾害治理项 目；完成全县1:5万地质灾害风险调查项目野外调查工作。
二、2022年地质灾害现状与趋势预测
（一）地质灾害调查现状。根据2022年3月汛前地质灾害调 查结果，全县现有地质灾害隐患点125处（见附件2）,其中重要 地质灾害隐患点13处（见附件1）,涉及全县12个乡镇353户1362 人，目前在家常住人口 230户595人，此外道路交通地质灾害隐 患点还涉及过往车辆行人安全。全县地质灾害隐患点均为小型隐患点；按灾害类型划分，有崩塌67处、滑坡50处、泥石流5处和地面塌陷3处。
（二）地质灾害发生趋势预测。据预测,2022年我国降水“南北 多，中间少”，区域性、阶段性旱涝灾害明显。东北、华北、华 南、西南等地区在汛期或受较强地震影响期间，地质灾害将呈高 发态势。我省山区较多，地质条件复杂，地貌类型多样，地质灾 害隐患分布广泛。受人类工程活动和极端气象事件频发影响，近 年我省地质灾害处于多发态势，2022年地质灾害防治形势仍然 严峻。2022年春季（3-5月）全省降水量较常年偏少，其中沿江 江南偏少2成以上；2022年夏季降水量沿淮淮北和江淮之间北 部较常年偏多，其它地区偏少。预测2022年地质灾害总体趋势 接近常年，局地较2021年可能略有增加。地质灾害重点地区为 大别山区、皖南山区及皖北地面沉降地区，应重点关注六安、安 庆、黄山、池州、宣城、阜阳、亳州等市的地质灾害。我县地处 皖西南中低山和丘陵地区，是地质灾害多发易发区域，地质地貌 种类复杂，山地及丘陵地区切坡建房、修路形成的高陡边坡等现 象普遍，随着社会经济建设步伐加快，自然和人类活动双重诱发 地质灾害的因素并存，潜在威胁依然存在，防治形势依然严峻。 各有关乡镇和部门应积极谋划，提前应对，认真落实责任与措施, 切实做好防范工作。
三、2022年地质灾害重点防范期和防范区域
根据多年气象降雨特征，我县今年于3月17日提前入汛，
春季降雨较大发生多次暴雨天气，崩塌、滑坡、泥石流地质灾害 重点防范期为4—9月份，严冬强降雪期间亦须高度防范；岩溶 地面塌陷、采空地面塌陷等地质灾害应予常年监测。各有关乡镇 和部门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情况，按照属地管理和分类负责的原 则认真做好下列重点防范区域地质灾害防范工作：
1 .东部中低山丘陵地质灾害防范区域
行政地域：葛公镇、花园乡、张溪镇、尧渡镇。
灾害类型：崩塌、滑坡、泥石流、岩溶及采空地面塌陷、水 库岩溶渗漏。
2 .南部低山丘陵山间盆地地质灾害防范区域
行政地域：尧渡镇、龙泉镇、昭潭镇、木塔乡、泥溪镇、官 港镇。
灾害类型：崩塌、滑坡、泥石流。
3 .西北沿江岗地平原地质灾害防范区域
行政地域：胜利镇、洋湖镇、香隅镇、东流镇。
灾害类型：崩塌、滑坡、岩溶地面塌陷。
四、2022年地质灾害防治主要工作任务
（一）认真开展地质灾害宣传培训。充分利用汛前、汛中有利 时机，采取多种形式，认真开展地质灾害征兆识别、监测巡查、 临灾预警和应急防范等宣传培训。全面贯彻《安徽省地质灾害易 发区农村村民建房管理规定》（省政府第253号令），开展安全建 房宣传教育活动。县应急管理部门要积极组织、指导各有关乡镇 开展地质灾害紧急疏散和应急救援的训练、演练。各有关乡镇和 各防灾责任单位务必在汛前要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地质灾害防 治知识培训，着力提高防灾责任人和监测人员的地质灾害“四应 知”（应知辖区隐患点情况和威胁范围，应知群众避险场所和转 移路线，应知险情灾情报告程序和应急处置办法，应知隐患点监 测时间和次数）和“四应会”（应会识别地灾发生前兆，应会使用 简易监测仪器和监测方法，应会对监测数据记录分析和初步判 断，应会指导防灾和应急处置）能力，为全年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奠定坚实基础。
（二）全面排查地质灾害隐患。县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应会同 有关乡镇和部门组织开展地质灾害汛前调查、汛中排查、汛后核 查工作，并负责排查工作的组织协调、技术支持、核实鉴定和总 结上报。各有关乡镇要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组织基层群众自治 组织和相关站所开展地质灾害隐患点、切坡建房、高陡边坡、公 路沿线、村镇、学校、旅游景区、沟谷河口居民点等危险区域巡 回排查，全面清查地质灾害隐患分布、发育状况和威胁情况等， 及早落实地质灾害防灾责任人，严格落实防范措施，并在地质灾 害危险区域的边界设置明显的永久性警示标志；县水利、交通、 文旅、公路等部门要明确职能分工，按照分类负责的原则会同有 关乡镇做好地质灾害调查和防范工作。
（三）加强地质灾害易发区农民建房管理。各有关乡镇要按照 《安徽省地质灾害易发区农村村民建房管理规定》要求，并结合 相关规划严格管控地质灾害易发区农民建房。加强地质灾害易发 区农民建房巡查，建立农村建房巡查和专项检查制度，落实基层 站所，村（居）委会对地质灾害易发区农民建房的日常管理；对确 需建房的要委托有资质单位进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并按评估 设计督促实施工程治理。同时对申请建房户发放“农民建房提示 卡”，及时提醒并制止地质灾害易发区农民建房行为，杜绝新的 切坡建房现象。地质灾害易发区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将切坡建房纳 入地质灾害群测群防体系，加强日常监管。县住建主管部门应当 会同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工程 建设的强制性标准，对地质灾害易发区农村村民在禁止区建房或 者未按照有关技术规范进行切坡的责令停止建房，消除安全隐 患。
（四）及时制定地质灾害防治方案。县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负 责编制全县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并报县政府批准发布，并负责 制作、印发地质灾害隐患点应急预案（防灾明白卡）。各有关乡镇 要在汛前排查的基础上，制定当地地质灾害防治方案和“避险明 白卡”，健全地质灾害防治责任体系，落实地质灾害防治措施， 完善乡（镇）、村、组地质灾害监测预防网络。各有关乡镇要提前 落实地质灾害疏散转移责任人、预警转移信号、疏散转移线路和 临时避灾场所等应急疏散工作；及时将点上应急预案（防灾明白 卡）和“避险明白卡”等宣传材料发放到有关监测责任人、受威 胁单位和村民手中，重要隐患点防灾应急预案要在当地醒目位置 张贴公示；切实做好防灾应急预案和“明白卡”的宣传解释工作, 确保关键时刻及时、安全、有序地转移受威胁的群众。
（五）切实加强地质灾害值班监测工作。各有关乡镇和部门要 严格执行汛期地质灾害24小时值班、监测巡查、预警预报和灾 情速报等制度，公布带班领导和值班人员名单及值班电话、联系 方式等。遇恶劣天气和灾情险情，主要领导要坐阵指挥，分管同 志要赶赴一线，相关责任人要坚守岗位，加强防灾工作调度与督 查，保持24小时通讯联系畅通。要强化地质灾害监测巡查工作, 指导并督促村（居）、组责任人和监测员做到非汛期晴天每5天监 测一次，汛期晴天每2天监测一次。降雨期间加密监测，其中雨 量小于30毫米时每天监测不少于1次；连续降雨两天或雨量达 30毫米时每天监测不少于2次；连续降雨三天或雨量达50毫米 时每天监测不少于4次；暴雨台风影响期间，集中降雨或累计雨 量大于50毫米时每天监测不少于6次。要认真填写值班和监测 记录，及时掌握隐患点变化情况，发现异常及时应对处理并上报。 各乡镇人民政府要负责对地质灾害隐患点监测员的日常监管和 年度考核，并将考核结果以书面形式报县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备 案，对考核不称职的要及时更换。
（六）着力强化恶劣天气应对防范工作。县自然资源和规划、 气象部门要密切合作，认真做好灾害性天气地质灾害预警预报工 作，充分利用电视、互联网、手机短信和明电等媒体和手段，第 一时间将预警预报信息通知到防灾责任人和受威胁的群众，确保 预警预报工作全覆盖无死角。各有关乡镇和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和 “防灾明白卡”等通知要求，提前对防灾避险方案、预警信号、 疏散路线、临时安置场所等做进一步检查，接到通知或遇到灾情 险情要及时到岗到位，加强地质灾害隐患点、切坡建房、高陡边 坡以及矿山、在建水电工地等非地质灾害危险区域监测巡查，必 要时坚决果断提前转移受威胁群众。一旦发生灾情险情，各有关 乡镇要及时设立临时应急机构，采取切实有效的应急措施，开展 先行应急处置，严密防控灾情险情进一步恶化，并及时核实上报 有关情况；相关部门要切实履行应急预案防灾职责，密切配合， 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同时按照地质灾害联系责任制，指导和 协助乡镇做好各自联系的重点地质灾害应对防范工作。
（七）全力推进地质灾害点搬迁治理工作。各有关乡镇和部门 要积极谋划、全力推进地质灾害隐患点避让搬迁和工程治理。各 有关乡镇要加强现有治理工程的巡查、维护，对受损或防治能力 降低的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及时采取清淤、加固、维修等措施， 确保防治项目有效运行，要加快新发生的地质灾害灾险情治理， 确保通行车辆和人员生命财产安全。泥溪镇要采取切实有效措 施，彻底拆除杨林村马腰岭组搬迁点旧房，坚决杜绝搬迁群众返 回重建居住。县供电、电信公司要配合乡镇做好安置点电力、通 讯安装工作，及时拆除拆旧点电力、通讯设施。
五、2022年地质灾害防治措施
（一）落实责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负责全县地质灾害防 治的组织、协调、指导和监督工作；县水利、住建、交通、文旅 等部门要按照各自职责做好分类负责的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县地 质灾害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其他成员单位要按照分工协作的要求 做好防灾配合工作。各有关乡镇要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建立健全 防灾工作制度，完善地质灾害防治措施，与村（居）委会等防灾责 任单位签订防灾责任书，认真落实防灾责任制，明确防灾职责， 细化工作任务，把防灾责任落实到人、防灾任务分解到位，确保 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责任全面落实到位。
（二）加强评估。在地质灾害易发区内进行工程建设，必须在 可行性研究阶段进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并将评估结果作为可 行性研究报告的组成部分，可行性研究报告未包含地质灾害危险 性评估结果的，不得批准其可行性研究报告。加强对山区群众自 建住房的指导和监管，未经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并采取评估确 认的措施，不得进行切坡建房、削坡建设等人为诱发地质灾害的 活动，从源头减少地质灾害隐患。编制地质灾害易发区内的城市 总体规划、村庄和集镇规划时，应对规划区进行地质灾害危险性 评估。
（三）强化督查。县地质灾害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要会 同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组织做好汛前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督查，检查 地质灾害制度建立、责任落实、应急准备、群测群防和搬迁治理 等工作落实情况。汛期和强降雨期间要通过电话查岗、现场检查 等方式，加强防灾值班值守、应急转移和监测防范等工作督查， 发现问题要及时跟进督促并通报。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要继续执行 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联系制度，加强对乡镇防灾工作的指导配合和 监督检查。各有关乡镇要建立健全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督查机制， 确保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全面落到实处。
（四）严明纪律。各有关乡镇和部门要严格执行地质灾害防治 工作政策规定，严明防灾工作纪律。对违反《地质灾害防治条例》 规定，不按照本防治方案履行职责义务，在地质灾害防治中存在 失职、渎职行为的有关人员，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情节较 轻的，依据《池州市地质灾害防治行政责任追究暂行办法》追究 行政责任；触犯党纪、政纪的，依法给予党纪、政纪处分；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附件：1.东至县2022年度重要地质灾害点监测预防网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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